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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，应急管理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

高代表委员建议提案办理质量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国务院

常务会议部署和李克强总理关于做好 2020 年建议提案办理

工作的批示要求，始终把办好建议提案作为重要政治责任，

部党委书记黄明同志对重点建议提案办理逐件严格把关，要

求紧紧围绕应急管理重点任务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

强化组织指导，创新沟通机制，推动落实落地，确保代表委

员高质量建议提案内容转化为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得力

措施，扎实推进应急管理事业改革发展。现将有关情况函告

如下： 

一、2020年建议提案办理情况 

应急管理部承办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和

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案共 437 件，包括人大代表建议

246 件、政协委员提案 191 件（其中，主办及分办 205 件、

协办会办 187 件、参阅 45 件），与 2019 年 141 件相比增加

201%，与 2018 年 121 件相比增加了 261%。经过各方的积极

努力和密切配合，已按照全国人大、全国政协有关要求，在

规定时限完成了全部建议提案办理工作，并在前期的沟通中

获得代表委员的充分肯定。 

2020年相关建议提案主要体现三方面特点：一是反映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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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、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强烈意愿和

更高呼声。当前，我国自然灾害多发易发特点和安全生产爬

坡过坎期现状交织叠加，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安全因素日益

增加，而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，人民群众对安全感

的获得更加迫切，代表委员对防范化解安全风险、提高应急

处置水平关注度不断提高。二是贯穿了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

能力现代化的全过程和各领域。既有风险防控、隐患排查、

应急救援、灾后救助救济等要求，也涉及完善应急管理法律

法规标准体系、提高抢险救援能力、提升应急救援装备水平

等热点问题，还有健全安全生产执法体系、加强重点行业领

域安全监管、提高安全教育水平等方面内容，更关注加强多

灾种联合监测预警、提高应急救援装备水平、加强心理疏导

和应急语言服务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和社会团体优势作用等

基础工作，这与应急管理部门努力构建“全灾种、大应急”

的方向是一致的。三是重点建议提案交办工作实现了突破。

建部以来首次牵头办理全国人大重点督办建议，对其中包括

的 9 件主办（分办）建议通过召开座谈会、邀请代表参加调

研等形式，当面听取代表意见，主动邀请参加办理单位和全

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共同调研，办理意见均由部党委主要负责

同志审定签发，确保办理工作取得实效。 

二、主要做法和经验 

我部自觉提升政治站位，认真对标对表，不断创新机制

手段，切实履行好办理代表委员建议提案的政治责任。部党

委书记黄明同志多次作出批示，专门强调办理司局和人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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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到位，责任上肩，办出高质量。主管部领导主持召开动

员部署会议，专题研究办理工作，提出具体要求，确保办理

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。 

一是强化沟通协调。在办理前充分了解背景和需求，办

理中定期汇报工作进展，办结前充分征求意见建议，认真做

好解释说明，争取理解支持。我们还坚持与代表委员全过程

持续沟通，8 月 25 日至 28 日，我部指挥中心邀请袁建良代

表和有关部委司局负责同志，赴浙江省开展健全国家应急管

理体系实地调研，代表认为调研目标明确、准备充分、内容

丰富、安排紧凑，发现了应急管理工作中的一批好经验、好

做法和若干普遍性问题和不足，取得了预期效果，并形成专

题报告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获得了充分肯定。此外，

还分别与田春艳代表、孙雨飞代表、李晓东代表等代表及有

关协办部门进行座谈研讨，围绕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应急管理

体系、应急救援力量建设、理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法制有关

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，进一步提高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实

效性。 

二是压实办理责任。制定《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

2020 年全国“两会”建议提案承办任务分工的通知》，规范

办理程序，严格办理时限，专门梳理办理工作时间表，确保

各司局（单位）根据重要节点倒排工期，层层落实责任。进

一步理顺中国地震局、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以及部消防救援

局、部森林消防局办理工作职责，确保联系沟通及时高效，

办理工作井然有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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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强化跟踪督办。在部办公 OA 系统专门设立建议提

案办理子系统，将建议提案落实到具体的承办司局处室负责

人，对办理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，及时提醒即将到达

办理时限的承办单位，分阶段分类型对办结情况和会办意见

情况进行全程跟踪督办。将建议提案的办理工作纳入重点工

作督办台账，与部党委年度工作要点任务同部署同推进，在

重要时间节点对办理情况进行通报，有效避免前松后紧问题

出现，确保高质高效完成建议提案办理工作。 

四是提高办理质量。承办司局制定专门的办理方案，明

确责任分工，把建议提案办理与推动重点工作开展有机结

合，采取有力措施，确保办理质量。严格审核把关，要求各

承办单位提高答复意见针对性，对代表委员所提意见的采

纳、落实和推动应急管理问题解决等情况进行重点说明。落

实司局主要负责人的第一责任，对答复意见进行全面把关，

办公厅进行两轮次审核，对不复合办理要求的答复意见一律

退回重新办理后提交，确保办理质量和效果。 

三、工作成效 

我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、防灾减

灾救灾和应急救援等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

署，将办理建议提案工作与推动应急管理事业改革发展紧密

结合，做到“两不误、双促进”，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

产安全。 

（一）推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法治建设更加完善。结合

办理代表委员关于关于系统重构突发事件应对法律体系、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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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理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法制、推进应急管理法治化、科

学化的建议提案，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法规标准体系建设，

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安全生产法（修正草案）》，

积极推动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修订工作，统筹推进《自然灾

害防治法》等立法工作取得积极进展，报批发布《个体防护

装备配备规范（总则）》等 51项应急管理国家标准、行业标

准。推动及时修订完善了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、国家减灾

委员会、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、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

部、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等议事协调机构运行机制和工作

规则，更好发挥各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职能作用，扎实开展

省级人民政府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，对重点地

区重点时段加强防汛抗旱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进行督导，

充分发挥应急部门综合优势和相关部门专业优势，进一步形

成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合力。 

（二）推动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更加高效。充分吸收

代表委员关于加大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、健全突发事件预

警响应机制增强极端风险防控能力、加快构建灾备应急物资

储备体系等建议提案，加快推进自然灾害防治九项重点工程

建设，推动成立国务院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领导小

组，完成北京房山、山东岚山普查试点“大会战”。加快推

进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和各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建设，应急管理

大数据工程及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工程有序开展，防灾

预警“一张图”系统主体功能架构基本建成。推进自然灾害

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工程，实施多项急需应急救援装备配



 6 

备。指导各地印发实施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实施方

案，中央层面工程实施技术支撑体系也进一步健全。 

（三）推动防控重大安全风险工作取得积极成效。结合

办理代表委员关于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管控能力现代化、进

一步完善三级消防安全管理、提升公共消防安全等建议提

案，推动全国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取得积极进展，实施

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，32 个省（区、市）、

18 家安委会成员单位以及 75 家中央企业成立了由本单位相

关负责同志任组长的领导小组，建立了各地区问题隐患和制

度措施“两个清单”和动态考核机制。以黎巴嫩贝鲁特“8·4”

爆炸事故为警示，部署开展了三轮涉及硝酸铵、液氯、硝化

工艺等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专项排查治理行动。全面完成

对全国 53 个重点县的第三轮和第四轮专家指导服务工作。

推动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管控，协调配合相关部门深

入开展平安交通三年攻坚行动，建筑施工安全、城镇燃气安

全治理，水上船舶及渔业船舶和渔港水域安全监管专项治

理，持续深化民航、铁路、轨道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

查治理。 

（四）推动应急救援能力不断提高。充分吸收代表委员

关于构建国家航空应急救援体系、创新基层治理水平提升基

层应急能力、健全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制度机制等建议提

案，不断完善应急救援能力建设，建立实体化国家应急指挥

总部指挥机制，进一步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应对制

度。健全了军地联动和区域协调联动机制，完善现场指挥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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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保障机制。基本实现全国灾害事故信息报送“一张网”，

初步建设了贯通国家-省-市-县四级的情报、指挥、行动一

体化应急指挥平台。印发进一步加强应急救援航空体系建设

的通知，与中国民航局、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建立了航空应

急联动保障机制。会同发展改革委等 10 部委印发健全我国

应急物流体系的实施方案，与大型物流公司签订建立应急物

流联动工作机制的协议，将有关信息纳入重点应急资源信息

管理系统。 

 


